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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太福音第十八章15至20節伴讀材料
背經:太 十八18-20

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二十節：『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，指出他的錯來；他若聽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他若不聽，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，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，句句都可定準。若是不聽他們，就告訴教會，若是不聽教會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：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我又告訴你們：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，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，必為他們成全。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』（『奉我的名聚會』或譯作『被召聚歸於我的名下』。）這幾節聖經可以分作兩段：十五至十七節是一段，十八至二十節又是一段。我們仔細的把牠讀一讀，就要看見這兩段彼此的關係。十五至十七節是說到一件專門的事情，一件特別的事情；十八至二十節是說到普遍的原則。十五至十七節，是說到一件專門的事，需要特別對付的；十八至二十節，是說到普遍的原則，需要認真學習的。十五至十七節的事情雖然是先說，十八至二十節的原則雖然是後說，但是十八至二十節的話，卻比十五至十七節的話更大。換句話說，第一段是個別的事情，第二段是普遍的原則，是大的原則。第一段裏那一件事情如何對付，是根據於第二段裏所說的原則。第二段是一個根基，第一段不過是按著那一個根基去作而已。十五至十七節，主耶穌在這裏告訴我們，一個弟兄得罪了另一個弟兄應當怎麼對付。第一要勸他。若是不聽，就帶一兩個人一同去勸。若再不聽，就告訴教會。若是不聽教會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。主耶穌說了這件事情之後，就說：『我實在告訴你們…』主的意思是，你們所以這樣作，是因為有這樣大的關係在裏面，有這樣大的原則在裏面。所以說十八至二十節是十五至十七節的根基。

在這裏，我們不是要講十五至十七節的事情，我們不過要藉這一件事情，來看到大的原則。我們要看見，不只一個弟兄得罪我們，我們要這樣對付，並且千萬的事也都要這樣對付。現在我們要來看在第二段裏神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甚麼。

地上支配天上

第十八節，主說：『我實在告訴你們：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』這一節聖經的特點在那裏呢？這一節聖經的特點是說，地上的舉動，在天上的舉動之先；不是天上先捆綁，乃是地上先捆綁，不是天上先釋放，乃是地上先釋放。是在地上已經捆綁了，天上也捆綁；是在地上已經釋放了，天上也釋放。天上的舉動，受地上的舉動的支配。一切和神相反的都需要捆綁，一切和神相合的都需要釋放；所有的事，不管牠該受捆綁也好，不管牠該被釋放也好，那一個捆綁，那一個釋放，是從地上起頭的。地上的舉動是在天上的舉動之先，是地上支配天上。

我們從幾個舊約裏的例子，來看地上如何支配了天上。

例如：摩西在山頂上，他何時舉手，以色列人就得勝；何時垂手，亞瑪力人就得勝。（出十七9～11。）山下的勝敗，到底是誰定規的呢？是神出的主意呢，或者是摩西出的主意？弟兄姊妹，在這裏，你要看見神工作的原則，神舉動的祕訣：神所要作的，人如果不要作，神也不能作。你不能叫神作祂所不要作的，但你能攔阻神作祂所要作的。勝敗，在天上是神定規的，但是在人面前是摩西定規的。在天上神要以色列人得勝，但在地上的摩西如果不舉手，以色列人就失敗，如果舉手，以色列人就得勝。是地上支配了天上。

又如以西結書三十六章三十七節說，『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，多如羊群；他們必為這事向我求問，我要給他們成就。』神有一個目的，就是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，叫以色列人多起來如羊群一樣。不認識神的人要說，神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如羊群那麼多，神要加就加好了，誰能攔阻祂呢？但是，在這裏有一句話，就是神說，祂要在這件事上被他們求問之後，纔給他們成就。這一個原則是頂清楚的：神有一個旨意，神已經定規好了，但是神不能立刻作，神要等以色列人為這件事向神求問之後，神纔替他們成就。神要地上來支配天上。

在以賽亞書四十五章十一節，有頂希奇的話：『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，就是造就以色列的，如此說：將來的事，你們可以問我；至於我的眾子，並我手的工作，你們可以吩咐我。』（看聖經小字註。）弟兄姊妹，你覺得希奇麼？關於眾子的事，關於工作的事，神說，『你們可以吩咐我。』『吩咐我』三個字，人差不多不敢說。人怎可以吩咐神！認識神的人都知道，在神面前不可說狂妄的話。但是神自己說，『至於我的眾子，並我手的工作，你們可以吩咐我。』這沒有別的，這是地上支配天上。不是說，神所不作的，我們要勉強祂去作；乃是說，神所要作的，我們可以吩咐祂作。這是我們所站的地位。我們因著知道神的旨意，就能對神說，『神，我們要你作這件事，我們定規要你作這件事；神，你非這樣作不可。』我們能在神的面前有剛強的禱告，有能力的禱告。我們必須求神開啟我們的眼睛，看見神在這一個時代裏的工作是怎樣的。在這一個時代裏，神所有的工作都是站在這一個地位上：天上要作，但是天上不就作，要地上作了天上纔作。地雖然站在第二，但也是第一。總是等地上動了天上纔動，神要地上支配天上。

和諧的意志

有人要問：神為甚麼要地上來支配天上呢？要懂得這一個，我們就必須記得，我們的神在時間裏是受限制的。（這裏所說的時間，是指兩個永世中間的這一段。有一個過去的永世，有一個將來的永世，在這兩個永世中間的叫作時間。）神在時間裏是受限制的，神不能自由作祂自己所要作的。這就是神造人所受的約束。憑創世記第二章來看，神造人是給人自由意志的。神有神的旨意，人有人的意志，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一不合，神就立刻受限制。比方：在一個房間裏，有桌子，有椅子，有地板，有天花板，人呢，只有你一個，那你可以不受限制，你要怎麼作就怎麼作，桌子，椅子，地板，天花板，都不會限制你。神是有能力的神，祂甚麼都作得到。如果在地上都是沒有靈的物質，神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。但是，有一天神造了人。那一個人不像一塊石頭，不像一根木頭，不像一張桌子，不像一把椅子，讓神把牠擺在這裏就在這裏，把牠搬到那裏就到那裏。神造的那一個人是有自由意志的，那一個人可以決定說，我聽神的話，那一個人也可以決定說，我不聽神的話。神沒有造出一個人是非聽祂的話不可的。神所造的一個人是有自由意志的，神所造的一個人是能聽神的話，也能不聽神的話的。當神造了這樣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之後，神的能力就受這一個人的限制了，神就不能光憑著祂所要的去作，神還得問人到底要不要，神還得問人到底肯不肯。神不能把人當作木頭，石頭，桌子，椅子，因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。從神造人起一直到今天，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讓神的權柄通過，也可以攔阻神的權柄通過。所以我們說，在這一個時間裏，介乎兩個永世之間的時間裏，神的權柄是受人的限制的。

神為甚麼要在這一個時間裏受限制呢？因為神知道祂在第二個永世裏要得著一個和諧的意志，就是人自由的意志和神的旨意是和諧的。這是神的榮耀。比方：一本書，你把牠擺在桌子上，牠就在桌子上，你把牠擺在書架上，牠就在書架上，牠很聽你的話，但是牠這樣的聽你的話，你還覺得不滿意，因為牠沒有自由意志，牠完全是被動的。神不樂意祂所造的人像一本書那樣聽人擺佈。神願意人完全順服祂，神也給人一個自由的意志，神的意思是要人的自由意志揀選順服祂。這是神的榮耀！在將來的永世裏，人自由的意志要和神永遠的旨意合在一起。那一個時候，神永遠的旨意得著成功的時候，人自由的意志與神永遠的旨意是和諧的。在每一個人的生命裏都有自由意志，而每一個自由意志都是合乎神的旨意的。在將來的永世裏，人有自由的意志，人的意志揀選站在神的一邊，人能反對神而不反對神。阿利路亞！人有反對神的自由，可是人不反對神，人所作的，就是神所要作的。這一種和諧的意志乃是神的榮耀！

在將來的永世裏，人的意志雖然是自由的，但人的意志都是合乎神的旨意，沒有一個意志是不服神的權柄的。但是在時間裏，神受人的限制；神所要作的人不作；神要作這麼多，人只要作那麼多，神要作得大，人要作得小；神要作得小，人要作得大；神竟然沒有自由！在時間裏，神的動作受了人的支配。這裏所說的人是指著教會說的。在時間裏，神所有的動作，是受教會的支配的，因為教會是代表將來在第二個永世裏的人。教會在今天是為著神的旨意站在地上的，所以，教會今天如果趕得上神的旨意，神就不受限制，教會今天如果趕不上神的旨意，神就要受限制。神是要藉著教會來作祂所要作的，今天教會是豫先站在永世裏的人所站的地位上。那個時候人的意志雖然是自由的，但他是完全站在神永遠的旨意一邊的。教會今天是豫先站在那個地位上。神在永世裏怎樣能彀藉著新耶路撒冷－羔羊的妻－來顯明祂自己，神今天也能藉著基督的身體來顯明祂自己。教會雖然有一個自由的意志，但是教會是把她的意志服在神的權柄之下，好像在神的旨意以外沒有另外一個自由意志一樣，神要怎麼作就怎麼作。今天因著教會把她的意志完全擺在神的旨意之下，神就好像在永世裏一樣，好像在宇宙中沒有第二個意志來反對祂一樣。這是神的榮耀！

所以我們要看見教會在神面前所站的地位，我們不能把教會拉低到一個地步說，教會不過是聚會而已。不！教會是一班人蒙寶血所救贖，被聖靈所重生，同時將自己交在神的手裏，樂意接受神的旨意，樂意遵行神的旨意，樂意為著神站在地上來維持神的見證的。

我們必須看見，神今天作事有一個定律，就是因著地上有自由意志的緣故，神不肯用祂自己的旨意來抹煞人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為奇怪，這是事實。神是在天上，而祂今天在地上所要作的一切事，都得先有地上的意志這樣定規，這樣贊成，然後祂纔有所舉動。祂不肯不顧地上的意志，祂不肯剝奪地上的意志，而有單獨的舉動。所有和祂發生關係的事，都得有地上的意志來與神合作，神纔作。是地上要作，所以神作；是地上定規，所以神作。神必須得著人的意志與祂的旨意和諧，這一種和諧的意志，是神極大的榮耀！

三個大原則

我們已經說了，一切的事，神都有祂的旨意，但是神自己並不單獨有舉動，並不單獨來作。神有了旨意，還得有地上的自由意志響應神的旨意，神纔有所舉動。如果只有天上的，神就不舉動；等到地上也要這個的時候，天上的舉動就也成功在地上。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教會的職事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教會的職事不只是傳福音－不是說不要傳福音，是說教會的職事不只是傳福音－教會的職事是要將天上的旨意帶到地上來。教會怎樣將天上的旨意帶到地上來呢？就是在地上禱告。禱告，不是像有的人所想的那麼小的事，那麼無關緊要的事，那麼可有可無的事。禱告是一個工作。教會對神說，『神，我們要你的旨意，』這個叫作禱告。教會知道了神的心意，教會就開口要那一個，這就叫作禱告。教會如果沒有這個，教會在地上就沒有多大用處。

許多靈修的禱告，交通的禱告，求討的禱告，決不能代替工作的禱告，職事的禱告。如果你所有的禱告，不過是靈修的禱告，交通的禱告，求討的禱告，你的禱告就太小了。工作的禱告，職事的禱告，就是你站在神一邊，你要神所要的。弟兄姊妹，禱告如果是照著神的旨意，禱告就是最厲害的東西。教會禱告，就是說，教會把神的旨意找出來了，教會把神的旨意說出來了。禱告不只是求告神，禱告也是一個宣告。教會禱告，就是教會站在神的一邊宣告說，人所要的就是神所要的。教會如果是這樣宣告，那一個宣告就立刻生效。

現在我們要從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至二十節的話，來看職事的禱告的三個大原則：

一　說出神的旨意

第十八節，主說：『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』這裏的『你們』是誰？是教會，因為主在上文（第十七節）說教會，這裏接著說你們。這一節聖經的意思就是：你們教會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天上也要捆綁；你們教會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天上也要釋放。這裏面有一個頂要緊的原則，就是今天神作事要通過教會，神不能要作就作，神要通過教會纔能作，沒有通過教會就不能作。弟兄姊妹，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原則。今天神作事，不能只憑著祂自己，因為還有一個自由意志，這一個意志如果不合作，神就沒有法子作。今天教會的能力有多大，所顯出神的能力也有多大。因為神的能力今天是通過教會來彰顯的。神將祂自己擺在教會裏。教會能彀達到一個高的地位，大的地位，神的能力也能彀達到高的地位，大的地位。教會的能力如果達不到高的地位，大的地位，神也就不能顯出高的能力，大的能力來。這就像自來水公司的水池是那麼大，而在你家裏只有一個小小的管子，就不能流出多少水來。你家裏要流出更多的水，那你接水的管子就必須大。今天教會的度量有多大，神的力量也彰顯有多大。就像有一次神在基督裏顯出來，基督的度量有多大，神的顯現就也有多大。今天神在教會裏顯出來，教會的度量有多大，彰顯神有多大，你纔能認識神有多大。

我們必須看見，今天神在地上所要作的一切事，先要教會和祂站在一起，然後藉著教會去作。神在今天所要作的，神不能單獨去作，必須教會和祂合作，神纔能作。教會是神藉著她來彰顯自己的。我們再說，教會就像一個水管，管子如果小，就是有像長江那麼多的水，也不能流出多少水來。神在天上要作，但是要地上動了，祂纔能作。有許多事情是神在天上所要捆綁的，有許多事情是神在天上所要釋放的。有許多事情，有許多人，有許多東西，有許多和祂相反的，神盼望這些能被捆綁。有許多屬靈的，有許多有價值的，有許多有益處的，成聖的，出乎祂自己的，神盼望這些能得著釋放。所有的問題是地上有沒有人先捆綁神所要捆綁的，先釋放神所要釋放的。神要地上支配天上，神要教會在地上支配天上。

這不是說，神不是全能的。神是全能的。但是在地上必須有一個管子，纔能顯出神的全能。我們不能加增神的能力，但是，我們能阻礙神的能力。人不能加增神的能力，人卻能阻礙神的能力。我們不能求神作祂所不要作的事，但是我們能限制神作祂所要作的事。我們不能求神作祂所不肯作的事，但是我們能攔阻神作祂所肯作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見麼？在教會裏面有一個能力，會叫神的能力受她的支配。她能讓神作祂所要作的，她也能攔阻神作祂所要作的。我們的眼睛要看到將來，有一天神要擴充教會到一個地步成為新耶路撒冷，神的榮耀要從教會彰顯出來，沒有任何的難處。今天，神要教會在地上先釋放，然後神在天上也釋放；神要教會在地上先捆綁，然後神在天上也捆綁。天上不先作事，天上跟著地上來作事；神不先作事，神跟著教會來作事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既然如此，教會的責任是何等的大呢！

我們已經說過，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十七節所說的，不過是一件事情，而底下所說的卻是一個大的原則。有一個弟兄得罪了人，卻不肯承認他犯了罪，不肯承認他自己的錯。教會來勸他，他也不聽，所以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。那個犯罪的弟兄或者說：你們是誰？你們可以把我當作外邦人和稅吏，我不來聚會好了，你們這個地方不好來，我還有許多別的地方好去呢。我們看主耶穌下面說甚麼？『我實在告訴你們：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』所以，教會如果斷定要看他像外邦人一樣，神在天上也要看他像外邦人一樣；教會在地上看他像稅吏，神在天上也要看他像稅吏。換句話說，教會在地上所作的，神在天上也照樣作。主不過是引一件事來證明這一個原則。這一個原則就是：教會在地上所作的事，神在天上也作。教會如果把那一個弟兄看作像外邦人和稅吏，神在天上也把那個弟兄看作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。不只這一件事是這個原則，還有千萬的事也是這個原則。這裏的事，不過是一個例，說到教會所能作的有多少，然後給我們看見那一個原則有多大。

教會是神所揀選的一個器皿，神把祂自己的旨意擺在這一個器皿裏面，讓她在地上宣告神的旨意。地上要，天上就要；教會要，神就要。所以，神的要求如果在教會身上遇見攔阻，神在天上要成功的就不能成功。

有許多弟兄姊妹，一天到晚在那裏背負重擔。背負重擔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禱告。自來水的龍頭一開，水就流出來；一關，水就被塞住。你想，是把水放出來了水的壓力大呢，還是把水塞住了水的壓力大？我們都知道，水放出來了，壓力就小，水塞住了，壓力反而大。教會禱告，就像水管開放，越放壓力越減輕；教會不禱告，就像水管被塞住，越過壓力越重。神要作一件事，神就把這一個負擔加在一個弟兄身上，加在一個姊妹身上，加在整個教會身上。教會如果禱告，教會如果盡職，就越禱告裏面越覺得輕鬆。教會禱告一次，就輕鬆一點；禱告兩次，禱告五次，禱告十次，禱告二十次，就更輕鬆了。教會如果不禱告，裏面就發悶，裏面就覺得背負重擔；教會如果再不禱告，裏面好像要悶死了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裏面如果覺得重，覺得悶，這沒有別的，這是因為你在神面前沒有盡你的職事。神的壓力壓在你身上，你試試看花半個鐘頭，一個鐘頭禱告，你的氣就透了，你就輕鬆起來了。

所以，教會禱告的職事是甚麼？就是神將祂自己所要作的事告訴教會，教會在地上將神所要作的事禱告出來。這一個禱告，不是要神去作我們所要作的，乃是要神去作神所要作的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教會在地上就是宣告神的旨意。教會在地上宣告說，這是我們所要的。在這一點上，教會如果失敗了，教會在神的手裏就沒有多大用處。即使其餘的都好，如果這一點不好，就沒有多大用處。教會最大的用處，就是為著神的旨意，就是要讓神的旨意能通行在地上。

二　在聖靈裏的和諧

我們已經看見，教會應該捆綁神所要捆綁的，教會應該釋放神所要釋放的。那麼，教會怎樣來捆綁，怎樣來釋放呢？第十九節，主告訴我們說：『我又告訴你們：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，同心合意的對於無論甚麼事，他們無論求甚麼，我在天上的父，必為他們成全。』（另譯。）第十八節是注重地上，天上，這一節還是注重地上，天上。第十八節說，地上捆綁，天上也捆綁，地上釋放，天上也釋放。第十九節說，地上所求的，父就在天上成就。主耶穌所注意的，不光是你們同心合意的求甚麼，乃是你們同心合意的對於無論甚麼事，然後無論求甚麼。按原文，在這裏有兩個『無論甚麼』，第一是『同心合意的對於無論甚麼事』，然後是『無論求甚麼』。主的意思不是說，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一件事；乃是說，你們如果是同心合意的對於任何事，然後在你們所同心合意的那任何事中，你們無論求那一點，我父在天上都必定為他們成全。這就是身體的合一，在聖靈裏的合一。

一個人的肉體如果從來沒有經過對付，就要以為自己是了不得的人，叫天都聽我了。不。你如果不是在聖靈的合一裏，不是在聖靈的和諧裏禱告，你看天聽不聽你？你這樣去禱告，你所捆綁的，天並不捆綁，你所釋放的，天並不釋放。要叫天上也捆綁，要叫天上也釋放，這不是你個人所能作得到的。你如果想你一個人能，這是太愚昧的思想。主是說：『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，同心合意的對於無論甚麼事，他們無論求甚麼，我在天上的父，必為他們成全。』這意思就是說，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，對於無論甚麼事是和諧的，是像音樂那樣和諧的，然後你們無論求甚麼，我父在天上必為他們成就。這樣的禱告，需要在禱告的人裏面有聖靈的組織。我被神帶到一個地步，拒絕我自己所要的，只要主所要的，另外有一個弟兄，也被聖靈帶到一個地步，拒絕他自己所要的，只要主所要的；我和他，他和我，彼此都被帶到這樣一個地步，像音樂一樣的和諧，然後無論求甚麼，神在天上必為他們成就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為是意見相同了，禱告就能蒙神垂聽。不。許多時候，意見很相同的人，也有許多摩擦。目的相同的，也不一定就不生摩擦。也許兩個人都是要傳福音，但是兩個人會爭起來。也許兩個人都要幫助人，但是兩個人起了摩擦。目的相同，不一定就是和諧的。我們必須知道，在肉體裏沒有和諧的可能。是當我們天然的生命受了主的對付，你活在聖靈裏，他也活在聖靈裏，你活在基督裏，他也活在基督裏，彼此纔能和諧，彼此纔能有同樣的看法，彼此纔能有同心合意的禱告。

這裏有兩方面：一方面是你們對於無論甚麼事的和諧，另一方面是你們對於無論甚麼事的禱告。我們必須被神帶到這一個地步。基督徒的和諧，除了在基督的身體裏面找得著之外，再也找不著了。和諧是在基督的身體裏面的。只有在基督的身體裏是不相爭的，只有在基督的身體裏是和諧的。我們天然的生命受主對付，被主帶到一個地步，真認識甚麼是基督的身體，我們就是和諧的，那麼在一起禱告也是和諧的。是當我們站在那一個地位上是和諧的，所以在那一件事情上也是和諧的。我們所看的是和諧的，就能叫我們作神旨意的出口。弟兄姊妹，你對於某件事要禱告的時候，如果你有另外一種的看法，你要小心，恐怕你會錯。只有整個教會聚集在一起，能和諧的對於一件事，那一件事就必定是天上要作的。所以我們要相信教會。

我們要記得，禱告不是頭一件事，禱告是和諧之後的事。教會如果要在地上有這一種職事的禱告，每一個弟兄姊妹就必須學習在主面前拒絕肉體的生命，不然，就沒有用處。主耶穌在這裏所說的話是十分奇妙的。主耶穌不是說，你們奉著我的名求，父就聽；主耶穌也不是說，我替你們求，父就聽。主耶穌是說：『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，同心合意的對於無論甚麼事，他們無論求甚麼，我在天上的父，必為他們成全。』哦，如果我們是同心合意的話，天門就都開啟了！一個弟兄得罪了另一個弟兄，在教會沒有對付那個弟兄之前，那個被得罪的弟兄要同一兩個弟兄去勸他。在教會沒有對付那個弟兄之前，是兩個弟兄先來。不是那兩個弟兄所看見的和教會所看見的不同，乃是那兩個弟兄先這樣看見了，等一等教會也是和那兩個弟兄所看見的一樣。換句話說，那兩個弟兄是站在教會的地位上。主的意思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，就是教會在地上。教會所看的，和那兩個弟兄所看的是一致的。這就是職事禱告的結果。因為在看法一致之先，他們必定是同心合意對於無論甚麼事，而同心合意為著一件事來禱告。

教會禱告的職事，就是在地上禱告，叫天上有舉動。弟兄姊妹，我們必須記得，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這一種禱告，決不是靈修的禱告所能包括的，也決不是個人的禱告所能包括的。許多時候你個人有所缺少，你可以求神，神也應允你所求的；為著個人的禱告不是一點地位都沒有。許多時候，你覺得神的親近，感謝主，靈修的禱告神也聽。這都是不可輕看的。我們承認，一個弟兄，一個姊妹，禱告沒有得著答應，不對，不覺得神的親近也不對。我們要注意個人的禱告，要注意靈修的禱告。特別是少年的弟兄姊妹，若沒有這一個，就不能走前面的路。另一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見，禱告不光是為著個人的，不光是為著靈修的，禱告更是為著職事的，禱告更是為著工作的。這一個在地上的禱告就是教會的職事，就是教會的工作，就是教會在神面前所應該負的責任。教會的禱告是天的出口。教會的禱告是說，神要作一件事，教會在地上豫先將那件事禱告過，叫那件事在地上能以實現，讓神的目的能以達到。

教會的職事，就是基督身體的職事，基督身體的職事是禱告。這一個禱告不只是為著靈修的，不只是為著個人的需要的，更是為著『天』的。這一個禱告是說，在這裏有一個人失去了交通，不聽一個弟兄的勸勉，不聽兩三個弟兄的勸勉，不聽教會的斷案，神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，但是神不能立即作這件事，神要等教會來作，神要教會用禱告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稅吏一樣，神在天上纔成就這件事。教會在地上如果負起這個責任來禱告，你就能看見，這一個人，他所有的生命，他所有的屬靈的生活，從那一天起枯乾了，從那一天起好像和神沒有分了。神要作這件事，但神要等教會禱告了纔作。神有許多事堆在天上，壓在天上，不能作，因為地上沒有神的出口。在天上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壓在那裏，堆在那裏，神不能作，因為教會沒有用她的自由意志站在神一邊來達到神的目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記得，教會最高的工作，教會所能作的最大的工作，就是作神旨意的出口。教會作神旨意的出口，乃是藉著禱告。這個禱告不是零碎的禱告，乃是一種作職事的禱告，乃是一種工作的禱告。神給人異象，神開人的眼睛，叫人看見神的旨意，所以人在這裏站住禱告。

在這裏，主給我們看見個人的禱告不行，至少要有兩個人。你如果不看見這一個，你就不知道主在這裏為甚麼這樣說。約翰福音裏的禱告都是個人的，所以約翰福音有話說：『你們奉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甚麼，祂就賜給你們。』（約十五 16。 ）在這裏沒有人數的條件。但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裏是有人數的條件的，最少要兩個人。主說，『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…』至少兩個，因為這是交通的問題。不是一個人作這件事，不是一個人作神的出口，是兩個人。這兩個人的原則，就是教會的原則，就是基督身體的原則。這種禱告雖然是兩個人，但『同心合意』卻是不可少的。同心合意是和諧。兩個人必須和諧，必須站在身體的地位上，必須知道甚麼是身體的生命。兩個人在這裏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對神說：我們要你的旨意通行－在天上通行，在地上也通行。當教會站在這一個地位上來求的時候，你就看見，無論求甚麼，在天上的父必要成全。

弟兄姊妹，當我們真的起來站在教會的地位上，在神面前來負責作這一種職事的禱告的時候，你纔看見，神的旨意在你所在的那個教會是通行的。不然，你所在的那個教會一切都是空的。這一種的禱告，人數少也好，人數多也好，總要有一個剛強的禱告。因為神今天作事作到甚麼程度，是憑著教會的禱告來測量的。神的能力不能大過教會的禱告，今天神的能力最大是像教會的禱告那麼大。這不是說神的能力在天上是如此。神的能力在天上是沒有限量的。在今天，神的能力在地上顯出來多少，就看教會在地上的禱告有多少。因著教會的禱告，我們就能量出神所顯出來的能力。所以教會要學習大的禱告，大的要求。許多時候，教會的禱告那麼小，一直是為著那些普通的問題，這不彀。今天教會需要有大的禱告，需要有大的要求。教會到這麼豐富的神面前來，不能有小的禱告；教會到這麼豐富的神面前來，不能有小的要求；教會到這麼大的神面前來，就要有大的事情發生。教會在神面前的度量如果只有這麼大，就不免限制了神的能力的彰顯。我們要知道，得勝者的問題還沒有解決，撒但還沒有被扔在無底坑裏，神必須得著器皿為著祂的見證，神纔能作出祂所要作的事情。需要教會有大的禱告把神顯出來。這是教會的職事。弟兄姊妹，我們不知道神經過我們的禱告聚會的時候，能不能說，這個教會有職事的禱告？不是次數多少的問題，是有沒有分量在裏頭。當你看見教會禱告的責任，你就看見你所禱告的不彀大，你是在那裏限制了神，攔阻了神作祂所要作的。這是教會曠職！這是何等可悲痛的情形呢！

問題是在這裏：神能不能得著教會忠心於她的職事，就看我們這一班人在神面前是該被淘汰的人，或者我們真是神的器皿，能彀達到神的目的？弟兄姊妹，我們要大聲呼喊說，神所注意的，是教會忠心不忠心於她的職事。教會的職事是禱告－不是普通的那麼小的禱告，乃是豫先為神開路的那一種禱告。是神在那裏要作一件事，教會先用禱告把牠豫備好了，神纔有路可通。教會必須有大的禱告，厲害的禱告，剛強的禱告。禱告在神面前不是那麼小的。禱告如果一直以自己為中心，以個人的難處為中心，以小得小失為中心，就很難有路通行神永遠的旨意。許多事情都應當把我們推到深處去，在禱告的事情上，更應當把我們推到深處去。

兩個人同心合意，不是一句空話，不是一句口頭語。我們如果不知道甚麼叫作基督的身體，我們如果沒有站在該站的那個地位上，就是有兩百個人在一起禱告也沒有用處。我們如果認識基督的身體，站在這個身體裏所該站的地位上，拒絕自己的肉體，不是為自己有所求，乃是要神的旨意能通行在地上，我們就必能看見那一個禱告是和諧的。這樣，我們在地上禱告，神在天上就必為我們成全。

請注意：第十八節有一個辭是特別寶貴的。這個辭就是『凡！』第十九節有一個辭也是特別寶貴的，這個辭就是『無論甚麼！』主說，『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』意思就是地上所捆綁的有多少，天上所捆綁的也有多少；地上所釋放的有多少，天上所釋放的也有多少。地上的度量有多大，天上的度量也有多大。地上的度量不怕太大，因為天上的度量總是比地上的度量大，地上的度量總是趕不上天上的度量。天上所要捆綁的，總是比地上所要捆綁的多；天上所要釋放的，也總是比地上所要釋放的多。主說，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這種捆綁，這種釋放，不是個人所能為力的，必須有『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對於無論甚麼事，他們無論求甚麼，我在天上的父，必為他們成全。』弟兄姊妹，神的能力永遠比我們的能力大。自來水公司水池裏的水，永遠比我們水管裏的水多。井裏的水，永遠比我們桶裏的水多。天上的能力，永遠不能憑著地上的眼光來測量。

三　被召聚來聚會

第二十節，主說：『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』這是第三個原則，最深的一個原則。第十八節是一個原則，第十九節是一個原則，第二十節又是一個原則。第二十節的原則，比第十九節的原則還要廣。第十九節說：『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，必為他們成全。』為甚麼？『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』為甚麼在地上有這麼大的能力？為甚麼和諧的禱告有這麼大的能力？為甚麼兩三個人和諧的禱告有這麼大的能力？因為甚麼時候我們被召聚歸於主的名下，主就在那裏！這就是同心合意的原因。第十八節是說到地上與天上的關係，第十九節是說到地上同心合意的禱告，第二十節是說到怎樣有這一個同心合意。

我們是被召聚的。不是我們來聚會，乃是我們被召聚來聚會。自己來聚會和被召聚來聚會是不同的。被召聚，是被主召聚來的；不是你自己來，乃是主召你來。許多人來聚會，不過是來看看的，是來參觀的，結局甚麼都沒有。可是有的人是主在他裏面說話，叫他覺得，今天如果不來，裏面好像缺了一件東西。主這樣召聚來的人，他們是歸於主的名下而聚集，他們是為著主的名而來的。這樣的弟兄姊妹，他甚麼時候來聚一個會，他能對神說：『我是為著主的名，為著榮耀你的兒子，我在這裏不是為著我自己。』弟兄姊妹大家都是被召聚為著主的名的時候，感謝神，就同心合意，就和諧。你到一個聚會裏，是為著你自己的事，當然不和諧。如果你要這一個，不是因為你要，乃是主要，你不要這一個，也不是因為你不要，乃是主不要，當然就同心合意。神的兒女是被主召聚的，是歸於主的名下的，主說，『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』是主在那裏引導。因著主在那裏引導，因著主在那裏光照，因著主在那裏說話，因著主在那裏賜下啟示的緣故，所以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，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因為是主在那裏和祂的教會一同作。

所以，我們要學習怎樣在主面前拒絕自己。祂每一次召我們來聚會的時候，我們要學習尋求祂的榮耀，我們的心向著祂的名，要祂的名高過一切的名，要一切的偶像都被摔碎，這樣，祂就帶領我們。弟兄姊妹，這不是感覺，這不是理想，這是事實。教會如果是正常的，教會每一次聚會完了之後，主在不在教會中間，教會能知道。當主在教會中間的時候，教會就又豐富，又剛強。這樣的時候，教會就能彀捆綁，教會也就能彀釋放。若沒有主在中間，這些就是作不到的事。只有教會纔有這麼厲害，個人作不到。

求主使我們對於禱告有更深的認識，有更深的學習。禱告，光是個人的，靈修的不彀，必須有工作的，職事的纔行。求主用能力維持我們，叫我們每一次聚集在一起的時候，能彀用禱告來作工，用禱告來盡教會的職事，好叫主能彀作祂所要作的。

